
关于申报 2020年全口径预算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的通知 

 

各单位： 

为做好 2020 年科技归口的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支出经费的预算填写工作，根据学校关于编报 2020 年

校级预算“一上”的通知安排，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教〔2016〕277 号）规定，现启动 2020

年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与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设置 

（一）常规类项目： 

常规类项目包括师资博士后科研启动研究项目、青年教师研究启动项目。此类项目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如实、

据实足额申报。2018年入职的青年教师项目尾款也请通过系统填报申请书及预算。 

（二）培育类项目： 

培育类项目包括平台、基地培育类项目，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交叉融合科学基金项目，产学研种子培育基金项

目，人才和团队培育项目。 



请各学院根据“十三五”学科发展规划以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布局，积极组织申报。

各类培育类项目经费将直接下拨学院，由学院统筹安排使用，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未完成绩效考核指标的学院，

将采取调整和扣减当年预算、暂停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等措施；对预算执行良好并超额完成绩效考核指标的学院，将

增加当年或下一年度预算，以强化组织与绩效激励。同一项目最多培育 3 年。 

各类项目申报指南见附表。2019 年在研的培育类项目申请延续资助的，请各学院审核并在总结报告中给出意

见，此报告将作为是否延续资助的重要依据，继续培育的同时纳入 2020 年申报项目列表。 

二、限项申请规定及其他说明 

1、申请人须讲求科学诚信，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务求真实、准确、可信，凡已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及

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的内容不得申报。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如经查实有违背诚信的

行为，取消项目立项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培育类项目申请书内容与未获资助的国家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内容雷同的，不

予受理。 

3、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 岁，作为团队成员参加者合计不得超过三个项

目。 



4、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未按合同规定时间结题者不予资助。 

三、预算填写说明 

1、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不得支出任何校内人员劳务费用（含校内人员咨询费）。 

2、所有发展经费项目（含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原则上不得支出按月发放的学生劳务费、加班餐费、招待费、

物业费、课题协作费、汽油费、过路过桥费、车辆保险费、车辆维修费等。 

3、基本科研业务费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不得购置 40 万元以上的大

型仪器设备；不得分摊学校公共管理和运行费用。 

4、打包申报的项目（包括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人才培育项目、团队培育项目）预算金额应填写项目总金额。

确定需要同时做多项任务的体现在每个包的课题里面即可（最多承担三项任务），项目负责人可不为课题负责人，

年龄 40 岁以下，由学院确定。项目名称体现研究性，不要简单写成重大项目人才项目培育。 

5、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的申报书命名方式：重点重大类项目/科技成果奖励项目/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项目名

称 

四、工作安排 



1、项目负责人根据拟申报的项目类型，选择附件 2-10 填报项目申请书，并由学院汇总统一上传至“南开大学网

上预算申报系统”（https://117.131.219.223/web/1/http/0/222.30.61.186/） 

2、各单位科研秘书对申请书内容及项目组成员资格进行审查，并提交以下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各一份：学院

签字盖章的纸质版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11）及申报书纸质版签字盖章原件一份，电子版打包发送至

liuyajun@nankai.edu.cn。 

     3、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 

     预算系统网上填报、学院审核完成截止时间：11月 24日 16:00； 

     项目汇总表（附件 11）提交截止时间：11月 26日 16:00，电子版发送至 liuyajun@nankai.edu.cn，签字盖章纸质

版交至西业务楼 403。 

注意：凡在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下取得的成果，必须标注“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即为立项后财务账号）”(英文为：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Nankai University(Grant Number))。 

 



 

科学技术研究部 

                                               2019 年 11 月 11 日 

（联系人：陈贻斌，刘亚君，85358853，西业务楼 403） 

附件 1：2020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报指南 

附件 2：青年教师启动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3：平台、基地培育类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4：重大课题培育项目：面向国家需求的重点、重大类项目（含国防科研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

申报书 

附件 5：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科技成果奖励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6：重大课题培育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7：交叉融合科学基金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8：产学研种子培育基金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9：人才培育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10：团队培育项目-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书 

附件 11：xx 学院-基本科研（自然科学类）申报项目汇总表 

 


